
国土资源局网站上公开。

1.办理结果

批准同意的，州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领证通知书》通过网络下发县级国土资源局，并抄送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不予批准的，州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不予批准通知书》通过网络下发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并抄送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2.送达方式

批准同意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告知申请人按规定到州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电子政务大厅领取相关证件。

不予批准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告知申请人办理退件手续。
八、咨询
窗口咨询。地址：德宏州芒市文蚌街（中缅友谊馆内）州政务服务大厅州国土资源局窗口。

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692-2109076
九、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德宏州芒市文蚌街（中缅友谊馆内）州政务服务大厅。

电话投诉：0692-2120837
信函投诉：州纪委驻州国土资源局纪检组

通讯地址：德宏州芒市目瑙纵歌路44附9号德宏州国土资源局；邮政编码：67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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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12日发布
一、受理范围
（一）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200 号）规定，按审批权限改由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办理登记的开采项目。
（二）根据《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云政发〔2015〕49 号
2015 年修订）规定，按审批权限改为省级发证的开采项目。
二、许可条件
（一）予以许可的条件

1.划定矿区范围已批复，并在有效预留期内； 

2.申请登记的矿区范围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原则上不与已设矿业权重叠（矿业权人属同一主体的除外）；

3.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经评审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已经相关主管部门组织评审通过并批复（备案）；

4.采矿权出让方式符合相关规定，涉及矿业权有偿处置的须已按规定完成处置； 

5.已汇交相关地质资料； 

6.涉外采矿权申请项目应征得军事部门同意，并符合国家关于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

7.申请国家实施开采总量控制的矿种的，应符合国家有关调控规定和开采总量控制要求；

8.煤炭项目应取得煤炭行业主管部门的项目核准；

9.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人符合以上所有条件，方可获得批准

（二）不予许可的情形

对不符合予以许可的条件任一的，不予批准。
三、受理形式
窗口受理。
地址：项目所在地县（市、区）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政务大厅。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8:30-11:50，下午14:30-17:50；星期五上午8:30-11:50。
四、申请材料

采矿权新立申请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采矿权新立申请登记书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2
	申请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应出具原件，经核实无误后，方可将复印件作为申报要件。

	3
	采矿权出让合同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招标、拍卖、挂牌或协议方式出让的开采项目。

	
	划定矿区范围批复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探矿权转采矿权的开采项目。

	4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及备案证明、占用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书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5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和专家审查意见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6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环保部门的批复文件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7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意见备案表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8
	申请采矿权范围、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划定的矿区范围的坐标及三者叠合的平面图与剖面图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9
	以地质地形图为底图的矿区范围图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10
	采矿权出让收益缴款通知书、缴纳票据等材料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以招标、拍卖、挂牌或协议方式出让采矿权的开采项目

	
	探矿权出让合同，探矿权出让收益（价款）缴款通知书、缴纳票据等材料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探矿权转采矿权的原探矿权以招标、拍卖、挂牌或协议方式取得的开采项目

	
	采矿权出让合同、采矿权评估摘要、采矿权出让收益缴款通知书、缴纳票据等材料。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11
	地质资料汇交凭证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12
	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13
	州市级、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联勘联审、规划审查、执法监察等审查意见
	原件
	1
	州市级、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
	州市级、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以PDF文档形式原件扫描上传至三级联网审批系统。

	14
	光盘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矿业权申请资料电子文档一律使用光盘存储，一个项目一份光盘，光盘表面应标注项目名称。提交的电子文档包括资料清单、所有纸质文档的扫描件及申请登记书报盘文件。其中:资料清单为TXT格式，以“资料清单+txt”命名;纸质文档为PDF格式或JPG (单页) 格式，以“申报资料详细名称+文件格式”命名。

	15
	州、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已纳入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方案及本辖区内矿山总数控制指标并同意办理的意见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非煤矿山开采项目

	16
	煤炭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经审查确认的转型升级方案或煤矿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煤矿开采项目。

	
	煤矿产能置换方案审核确认意见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县级人民政府评估意见及州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涉及与永久基本农田重叠的煤矿开采项目。

	17
	勘查许可证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探矿权转采矿权开采项目。

	18
	符合国家限制及政策调控申请条件的主管部门意见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申请国家限制及政策调控矿种的开采项目

	19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外商投资企业提出申请的开采项目

	
	军事部门意见
	原件
	1
	由审批登记机关直接征询
	

	20
	外商投资有关主管部门的项目核准文件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外商申请《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最新版）》中限制性矿种的开采项目

	21
	划定矿区范围延期批复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办理过划定矿区范围批复预留期延续的开采项目

	22
	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非法定代表人办理的勘查项目

	
	企业或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的书面委托书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被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五、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4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7个工作日。
六、许可收费
1.采矿权登记费：暂停征收

2.采矿权使用费：每平方公里每年1000元。矿区面积（或尾数）小于等于0.5平方公里的按0.5公里计，大于0.5小于1平方公里的按1平方公里计。

3.采矿权出让收益：按采矿权有偿处置结果收取。

七、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结果将在德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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